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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傳道會/那打素基金
第三十期(2026/2027年度)資助申請須知
	注意:
	1) 請仔細閱讀以下申請資格及評審準則後才填寫申請表。
2) 請以電腦及印表機清楚填印申請表。
3) 請填妥申請表內各部份，並於2026年3月31日(星期二)下午5時30分或之前交回本基金秘書處(有關詳情請參閱申請表第五頁之備註)。
4) 每份表格只供填寫一項計劃。
5) 本基金不會向每項申請計劃設定申請金額之上限。
6) 所有申請結果將以書面通知，日期為2026年9月底前。
7) 申請表的中文版及英文版可於本基金網頁下載。請盡量以中文填寫申請表。
8) 除有助本基金考慮該申請的基本有用資料外，請不要附上其他文件，否則將被退回。


	申請資格:
	本基金透過資助香港及內地(包括澳門)計劃，以宣揚基督的愛心及分享精神。
申請資助之計劃，必須:
1) 是香港或內地(包括澳門)的事工; 及
2) 屬宣教、醫療健康、教育或社會服務性質


	評審準則:
	A) 本基金特別考慮資助的範圍如下: 

(1) 照顧邊緣人士需要的計劃
(2) 照顧時下特別需要的計劃
(3) 照顧籌款較困難或較難有其他資助的計劃 
(4) 有創意、能與時並進、回應處境、洞察社會群體需要的計劃
(5) 培訓專才的計劃
(6) 由基金資助開展的延續性計劃(需順利開展及按時呈交中期報告)
(7) 本地及內地合作事工
(8) 照顧內地健康/醫療性質的發展計劃，但須有關機構嚴格監管

	
	B) 本基金不考慮資助的範圍如下:

(1)  個人獎學金之計劃
(2)  禮拜堂/綜合大樓等興建計劃
(3)  任何申請項目/活動被視為有政治目的 及/或 隸屬任何政治團體
C) 申請機構之可信性
D) 申請計劃之持續性


	查詢:
	電話: (852) 2689 2155 (鄒小姐)或 (852) 2689 2243 (李小姐) 
電郵: sec@cnf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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